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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572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举办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

专题研修班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（幼

儿园）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市中小

学（幼儿园）教师队伍建设，建立健全我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雁

领天涯”学科发展共同体管理体制机制，充分发挥“领雁”“鸿

雁”“雏雁”教师的示范、引领和辐射作用，经研究，我院决定

举办“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专题研修班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修主题

厚德精研，雁领天涯。

二、研修对象

（一）“雁领天涯”学科共同体 20 名“领雁教师”、100

名“鸿雁教师”、40 名骨干“雏雁教师”代表（具体名单见附

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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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、区两级研训部门学科教研员。

三、研修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研修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17 日—12 月 19 日。17 日

18:00 前报到；19 日 17:00 离会。

（二）研修地点：琼海市。

四、研修内容 （见附件 2）

五、研修要求

（一）请各相关单位通知本单位领雁、鸿雁、

雏雁教师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研修活动。参加研

修人员请于 12月 15日前扫描二维码参加线上报

名，以便安排食宿。

（二）参加研修人员必须佩戴口罩，提供健康码和行程轨迹

码，健康码非绿码、近一月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无有效核酸

检验证明者，以及有发热、咳嗽、胸闷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

关症状者，不得参加。

（三）本次活动按市级基地培训计入 2021 年继续教育学分。

领雁、鸿雁教师的参训情况列入考核范围。

五、研修经费

本次研修产生的专家的讲课费、食宿费、交通费，以及参加

研修人员的食宿费、研修期间的交通费、研修图书购置费、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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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12 月 14 日印发

费、工作人员劳务费由我院负责。研修人员的往返交通费回所在

单位单位报销。

附件：1.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专题研修班成员名单

2.雁领天涯”名师培养对象专题研修班活动安排表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12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：邢海珍；联系电话：13976978747）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